
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及 紓 困 暫 行 條 例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０ 九 二 ０ ０ ０ 八 一 一 二 ０ 號 令 制 定 公 布 全 文 十 九 條 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０ 九 二 ０ ０ 一 一 三 九 五 ０ 號 令 增 訂 第 七 條 之 一 、

第 七 條 之 二 、 第 九 條 之 一 、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、 第 十 七 條 之 一 及 第 十 八 條 之 一 至 第 十 八 條 之 五 條

文 ； 並 修 正 第 二 條 、 第 五 條 、 第 七 條 至 第 九 條 、 第 十 一 條 、 第 十 五 條 及 第 十 八 條 條 文  

 

第 一 條  為 有 效 防 治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， 維 護 人 民 健 康 ， 並 因 應 其 對 國 內 經 濟 、 社 會 之 衝 擊 ， 特 制 定 本 條 例 。 本 條 例 未 規 定 者 ， 適

用 其 他 法 律 之 規 定 。  

 

第 二 條  行 政 院 為 因 應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之 疫 情 ， 應 設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及 紓 困 委 員 會 ； 其 組 織 ，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。   

前 項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為 行 政 院 院 長 ， 其 委 員 應 包 括 中 央 、 地 方 政 府 相 關 機 關 首 長 及 學 者 、 專 家 。  中 央 、 地 方 各 機 關 （ 構 ） 、 學 校 、 團 體

執 行 本 條 例 防 治 及 紓 困 工 作 ， 應 受 第 一 項 委 員 會 之 指 揮 。  

第 一 項 委 員 會 應 按 月 向 立 法 院 相 關 委 員 會 報 告 防 治 及 紓 困 之 工 作 成 果 。  

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執 行 本 條 例 所 定 事 項 ， 應 遵 行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之 指 示 。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應 指 示 鄉 （ 鎮 、 市 、 區 ） 公 所 於 各

村 、 里 組 成 抗 疫 小 組 ， 採 取 迅 速 必 要 之 防 疫 措 施 。  

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於 必 要 時 ， 得 結 合 全 民 防 衛 動 員 準 備 體 系 ， 實 施 相 關 防 疫 措 施 。  

 

第 三 條 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為 有 效 統 合 全 國 防 疫 醫 療 資 源 ， 除 應 依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第 九 條 及 傳 染 病 疫 情 監 視 及 預 警 系 統 實 施 辦 法 相 關 規

定 ， 建 立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疫 情 監 視 及 預 警 體 系 外 ， 並 劃 分 防 疫 區 域 ， 建 立 醫 療 通 報 制 度 。  

為 早 日 控 制 疫 情 ， 行 政 院 應 整 合 各 研 究 機 構 及 專 家 學 者 組 成 專 案 研 究 小 組 ， 落 實 辦 理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有 關 之 傳 染 途 徑 、 檢 驗 、

診 斷 與 治 療 方 法 、 、 治 療 藥 物 及 開 發 疫 苗 等 各 項 之 研 究 。  



 

第 四 條 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及 民 間 機 構 應 加 強 辦 理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之 防 治 教 育 及 宣 導 ； 各 醫 療 機 構 應 實 施 其 防 治 訓 練 及 演 習 。  

 

第 五 條 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為 防 疫 工 作 之 迅 速 有 效 執 行 ， 得 指 定 特 定 防 疫 區 域 實 施 管 制 ； 必 要 時 ， 並 得 強 制 隔 離 、 撤 離 居 民 或 實 施 各 項 防 疫

措 施 。  

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得 對 指 定 場 所 、 建 築 物 或 運 輸 工 具 及 其 人 員 、 物 品 ， 施 行 檢 疫 或 各 項 防 疫 措 施 。  

對 前 二 項 強 制 隔 離 、 撤 離 、 防 疫 措 施 及 檢 疫 之 指 示 ， 不 得 拒 絕 、 規 避 或 妨 礙 。  

 

第 六 條 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為 安 置 病 人 或 與 病 人 接 觸 者 需 要 ， 得 借 用 公 有 非 公 用 財 產 ； 其 借 用 期 間 ， 由 借 用 機 關 與 管 理 機 關 議 定 ， 不 受 國 有

財 產 法 第 四 十 條 及 地 方 公 產 管 理 法 規 有 關 規 定 之 限 制 。  

各 級 政 府 機 關 管 理 之 公 有 公 用 財 產 ， 適 於 供 安 置 之 需 要 者 ， 應 即 變 更 為 非 公 用 財 產 ， 並 依 前 項 規 定 辦 理 。  

各 級 政 府 機 關 依 前 二 項 規 定 借 用 公 有 財 產 時 ， 得 經 管 理 機 關 同 意 後 先 行 使 用 ， 再 辦 理 借 用 或 變 更 為 非 公 用 財 產 之 手 續 。  

 

第 七 條 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為 迅 速 執 行 救 人 、 安 置 及 防 疫 工 作 ， 得 向 民 間 徵 用 土 地 、 工 作 物 、 建 築 物 、 防 疫 器 具 、 設 備 、 藥 品 、 醫 療 器 材 、

污 染 處 理 設 施 、 車 、 船 、 航 空 器 及 其 他 經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指 定 之 防 疫 物 資 ， 並 給 予 適 當 之 補 償 ； 其 補 償 辦 法 ，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。  

第 七 條 之 一   自 國 外 進 口 之 防 疫 器 具 、 設 備 、 藥 品 、 醫 療 器 材 ， 由 海 關 設 置 單 一 窗 口 ， 受 理 其 通 關 手 續 。 捐 贈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、 醫 療

機 構 供 防 疫 使 用 之 物 資 ， 得 由 受 贈 之 政 府 機 關 、 醫 療 機 構 直 接 提 領 之 ； 其 未 指 明 贈 與 對 象 者 ， 由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提 領 之 。  

前 項 防 疫 物 資 ， 係 指 下 列 公 告 品 項 ：  

一 、 外 科 用 口 罩 。  

二 、 防 疫 用 口 罩 。  



三 、 防 疫 用 防 護 衣 。  

四 、 隔 離 衣 。  

五 、 隔 離 帽 。  

六 、 隔 離 鞋 。  

七 、 隔 離 鞋 套 。  

八 、 耳 溫 槍 。  

九 、 耳 溫 槍 膠 套 。  

十 、 溫 度 計 。  

十 一 、 酒 精 棉 片 。  

十 二 、 其 他 由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品 項 。  

第 七 條 之 二   事 業 應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所 為 協 調 、 徵 用 及 配 銷 防 疫 物 資 之 行 為 ， 得 不 受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十 四 條 、 商 品 標 示 法 第 六 條 、 第 八

條 及 第 九 條 規 定 之 限 制 ； 各 該 事 業 受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委 託 依 政 府 機 關 規 定 價 格 代 售 徵 用 之 防 疫 物 資 ， 且 出 售 收 入 全 數 交 該 委 託 機 關 解 繳

公 庫 者 ， 不 課 徵 營 業 稅 。  

第 八 條   經 各 級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應 強 制 接 受 居 家 隔 離 、 集 中 隔 離 或 隔 離 治 療 者 ， 不 得 拒 絕 、 規 避 或 妨 礙 ；  其 受 隔 離 期 間 ， 應 遵 行

各 級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之 指 示 。  

前 項 受 隔 離 者 於 隔 離 期 間 ， 其 任 職 之 公 、 私 立 機 關 （ 構 ） 、 學 校 、 團 體 應 給 予 公 假 ， 不 受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之 限 制 。  

接 受 強 制 隔 離 者 ， 經 診 斷 證 實 未 感 染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， 政 府 得 給 予 合 理 補 償 。  

感 染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之 病 人 ， 因 強 制 隔 離 治 療 致 影 響 其 家 計 者 ， 政 府 得 予 扶 助 。  

第 一 項 之 強 制 居 家 隔 離 ， 經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指 定 負 責 執 行 者 ， 或 同 意 具 結 保 證 之 雇 主 、 其 他 相 關 人 員 ， 應 確 實 遵 行 各 級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所

為 隔 離 或 其 他 防 疫 措 施 之 指 示 ， 並 接 受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之 檢 查 及 處 置 ， 不 得 拒 絕 、 規 避 或 妨 礙 。  



第 九 條   各 級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為 執 行 本 條 例 所 定 之 防 疫 工 作 ， 指 定 或 徵 用 公 、 私 立 醫 療 機 構 時 ， 被 指 定 或 徵 用 之 公 、 私 立 醫 療 機 構 ，

所 需 之 醫 事 人 員 、 醫 療 設 施 及 物 資 ， 若 有 不 足 時 ，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應 予 協 助 支 援 ， 使 之 完 備 。  

第 九 條 之 一  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或 公 立 醫 療 機 構 為 執 行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工 作 ， 經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者 ， 得 延 攬 具 醫 事 或

公 共 衛 生 專 業 知 能 人 員 ； 其 所 需 經 費 ， 由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支 應 。  

 

第 十 條  中 央 政 府 為 維 護 特 定 防 疫 區 域 秩 序 及 迅 速 辦 理 防 疫 、 安 置 、 清 潔 等 相 關 工 作 ， 必 要 時 得 調 派 國 軍 執 行 。  

 

第 十 一 條 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於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應 變 之 必 要 範 圍 內 ， 得 優 先 使 用 傳 播 媒 體 及 通 訊 設 備 ， 報 導 疫 情 及 緊 急 應 變 相 關

資 訊 ， 各 公 、 私 立 機 關 （ 構 ） 、 學 校 、 團 體 及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應 配 合 協 助 。  

 

第 十 二 條  公 、 私 立 醫 療 （ 事 ） 機 構 執 行 醫 療 、 照 護 之 醫 事 人 員 及 其 相 關 工 作 人 員 ，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應 酌 予 補 助 或 發 給 津 貼 。 公 、 私

立 醫 療 （ 事 ） 機 構 與 其 他 相 關 機 關 （ 構 ） 、 學 校 、 團 體 及 其 人 員 執 行 本 條 例 防 治 工 作 著 有 績 效 者 ， 各 級 政 府 及 其 他 機 關 （ 構 ） 、 學 校 、

團 體 應 予 獎 勵 ； 其 因 而 感 染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者 ， 政 府 應 予 合 理 補 償 。  

 

第 十 三 條  因 執 行 本 條 例 防 治 工 作 ， 致 傷 病 、 身 心 障 礙 或 死 亡 者 ， 其 各 項 給 付 之 請 領 ， 準 用 災 害 防 救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。 因 執 行 本 條

例 防 治 工 作 ， 致 身 心 障 礙 或 死 亡 者 ， 其 子 女 教 育 費 用 ， 由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， 至 取 得 學 士 學 位 為 止 。  

 

第 十 四 條  受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影 響 而 發 生 營 運 困 難 之 產 業 、 醫 療 （ 事 ） 機 構 ， 除 得 由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予 以 紓 困 、 補 貼 稅 費 外 ，

並 得 對 其 員 工 提 供 必 要 之 協 助 。  

醫 療 機 構 因 而 停 診 者 ， 政 府 應 予 適 當 補 償 。  



前 二 項 發 生 營 運 困 難 之 產 業 、 醫 療 （ 事 ） 機 構 之 認 定 、 紓 困 、 補 償 、 補 貼 措 施 及 基 準 ， 與 補 貼 稅 費 之 種 類 、 額 度 ，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。  

第 十 四 條 之 一  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， 得 鼓 勵 民 間 設 立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專 責 醫 院 。 其 設 立 及 補 償 標 準 ， 由 行 政 院 定 之 。  

第 十 五 條   感 染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之 病 人 、 照 護 之 醫 事 人 員 、 強 制 隔 離 者 及 其 家 屬 ， 其 人 格 及 合 法 權 益 ， 應 予 尊 重 及 保 障 ， 不

得 予 以 歧 視 ， 非 經 其 同 意 ， 不 得 對 其 錄 音 、 錄 影 或 攝 影 。 病 人 無 傳 染 之 虞 者 ， 並 不 得 拒 絕 其 就 學 、 就 業 或 予 其 他 不 公 平 之 待 遇 。  

 

第 十 六 條  中 央 政 府 為 支 應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防 治 及 紓 困 所 需 經 費 ， 在 總 額 新 臺 幣 五 百 億 元 內 ， 於 本 條 例 公 布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， 循 特

別 預 算 程 序 辦 理 ； 其 中 七 十 億 元 為 自 籌 財 源 （ 先 行 籌 措 三 十 五 億 元 ） ， 其 餘 四 百 三 十 億 元 得 以 舉 借 債 務 支 應 ， 不 受 公 共 債 務 法 第 四 條

第 五 項 與 預 算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、 第 六 十 二 條 及 第 六 十 三 條 規 定 之 限 制 。  

為 因 應 各 項 防 治 及 紓 困 措 施 之 緊 急 需 要 ， 各 相 關 機 關 得 報 經 行 政 院 同 意 後 ， 於 前 項 特 別 預 算 案 未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前 ， 先 行 支 付 其 一 部 分 。 

 

第 十 七 條  新 聞 媒 體 未 經 查 證 報 導 錯 誤 經 主 管 機 關 通 知 其 更 正 者 ， 應 立 即 更 正 。  

第 十 七 條 之 一   人 民 至 醫 療 機 構 就 診 時 ， 醫 療 機 構 應 詢 問 其 病 史 、 就 醫 紀 錄 、 接 觸 史 、 旅 遊 史 及 其 他 與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有 關

之 事 項 ， 病 人 本 人 或 其 家 屬 ， 應 據 實 陳 述 ， 不 得 故 意 隱 匿 。  

第 十 八 條   明 知 自 己 感 染 或 疑 似 感 染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， 未 遵 行 各 級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之 指 示 ， 而 有 傳 染 於 第 三 人 之 虞 者 ， 處 三 年

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新 臺 幣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

有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除 得 逕 行 強 制 處 分 外 ， 由 各 級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處 新 臺 幣 六 萬 元 以 上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：  

一 、 除 第 四 項 規 定 外 ， 違 反 第 五 條 、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或 第 五 項 規 定 。  

二 、 醫 療 機 構 未 遵 行 各 級 衛 生 機 關 之 指 示 ， 實 施 防 疫 措 施 。  

違 反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依 第 七 條 之 徵 用 者 ， 處 新 臺 幣 十 萬 元 以 上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。  

違 反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依 第 五 條 或 第 八 條 規 定 所 為 測 量 體 溫 或 戴 口 罩 等 之 防 疫 措 施 者 ，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五 百 元 以 上 七 千 五 百 元 以 下 罰 鍰 。  



第 十 八 條 之 一   病 人 本 人 或 其 家 屬 違 反 第 十 七 條 之 一 規 定 者 ， 處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。  

第 十 八 條 之 二   散 布 有 關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道 症 候 群 疫 情 之 謠 言 或 傳 播 不 實 之 消 息 ， 足 以 生 損 害 於 公 眾 或 他 人 者 ， 處 新 臺 幣 五 十 萬 元 以

下 罰 金 。  

第 十 八 條 之 三   對 於 防 疫 器 具 、 設 備 、 藥 品 、 醫 療 器 材 ， 有 囤 積 居 奇 或 哄 抬 物 價 之 行 為 者 ， 處 一 年 以 上 七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得 併 科

新 臺 幣 五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

前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。  

第 十 八 條 之 四  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為 執 行 本 條 例 所 定 相 關 事 項 ， 必 要 時 ， 得 委 任 、 委 託 或 委 辦 相 關 機 關 執 行 。 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依

本 條 例 規 定 應 執 行 而 未 執 行 ， 致 有 嚴 重 危 害 公 益 或 妨 礙 防 疫 措 施 之 正 常 運 作 ， 其 適 於 代 為 執 行 者 ， 行 政 院 、 中 央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應 命 其

於 一 定 期 限 內 為 之 ； 屆 期 仍 不 執 行 者 ， 得 代 為 執 行 。 但 情 況 急 迫 時 ， 得 逕 予 代 為 執 行 。  

第 十 八 條 之 五   本 條 例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日 制 定 公 布 後 至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五 日 修 正 公 布 前 ， 有 違 反 本 條 例 相 關 規 定 者 ， 依 當 時

之 規 定 處 罰 。 但 修 正 公 布 後 之 規 定 有 利 於 行 為 人 者 ， 依 有 利 於 行 為 人 之 規 定 處 罰 。  

 

第 十 九 條  本 條 例 施 行 日 期 ， 自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。 本 條 例 施 行 期 限 屆 滿 ， 得 經 立 法 院 同 意 延 長

之 。  

 


